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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我区自2010年1月1日按照政府定价程序开征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对有效解决城市生活垃圾污染，提高城市垃圾处理质量，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因现行的收费依据青崂价发〔2014〕6号文件将于2017年12月31日到期，为继续实施，现进行重新公布：
1、 收费原则和范围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是指城市人口在日常生活中产生或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包括建筑垃圾和渣土，不包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集中无害化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主要包括对居民户和单位产生的生活垃圾收集、清运、处置的费用。
根据国家和省“实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和“垃圾产生者对垃圾处理承担责任”的规定，所有产生生活垃圾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社会团体、城市居民和城市暂住人口等，均应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免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工会和民政部门确定的重点帮扶户和低保边缘户减半收取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二、收费对象及标准
（一）居民生活垃圾
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费按5元/户/月收取，并将垃圾送至环卫管理部门指定的垃圾容器或就近的垃圾收集点，由区环卫管理部门统一安排车辆外运、处置。
（二）除居民外产生的生活垃圾
1.除居民外的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含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旅店业、餐饮业、集贸市场、建筑工地等产生的生活垃圾，自行运至太原路垃圾中转站的，按垃圾实际产出量每吨64元向垃圾处置部门缴纳生活垃圾处置费。
2.委托环卫部门登门收集并清运至太原路垃圾中转站的，需自行将垃圾送至环卫管理部门指定的垃圾容器内或就近的垃圾收集点，由区环卫管理部门统一安排车辆外运，按31元/吨的标准征收城市生活垃圾清运费，并按照规定缴纳64元/吨的生活垃圾处置费。
3.部队产生的生活垃圾，自行运至太原路垃圾中转站的，按垃圾实际产出量每吨50元缴纳生活垃圾处置费。委托环卫部门登门收集并清运至太原路垃圾中转站的，另缴纳垃圾清运费每吨31元。
[bookmark: _GoBack]三、收费管理主体及收费管理方式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及管理由区环卫行政主管部门（区市政公用局）负责，具体征收办法、代征生活垃圾处理费的手续费及收费的分配使用，另行制定。
四、其他事项
本通知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22年12月31日。


崂山区物价局  崂山区财政局  崂山区市政公用局


2017年12月14日



抄报：青岛市物价局，区财政局，区市政公用
